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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及其產品循國內航線進出馬祖地區檢查申請表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書號(由檢疫站填寫)：           

申請人 

資料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行動電話  

地址  

航向 □基隆往東引(犬/貓/寵物鳥)  □東引往基隆(活動物註 1/動物產品註 2) 

船班 □新臺馬輪 □臺馬之星 □其它(請填寫)：___________ 

運送方式 □旅客攜帶(動物產品)   □旅客託運(犬/貓/動物產品/活動物)    

生鮮動物

產品 

□豬 □牛 □羊 □雞 □鴨 □鵝 □禽鳥蛋類(自用限 5kg內)  

□其它(請填寫)：________________  重量：______________公斤 

依「動物及其產品進出金門馬祖地區檢查規則」， 

□聲明非來自大陸地區且僅供自用。 

□檢具連江縣政府出具健康證明文件。 

□檢具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 

犬貓進出

申請 

物種 □犬  □貓 品種  

狂犬病疫苗 

注射日期 
年  月  日 晶片號碼  

檢具文件：□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註 3   □寵物登記證註 4 

禽鳥進出 

申請 

品種  數量  

進入馬祖： □經連江縣政府產發處許可 (電話 0836-25248) 

離開馬祖： □連江縣政府之禽鳥健康證明文件註 5。 

      □農業部獸醫所家禽流行性感冒檢測陰性報告。 

申請人簽名： 

註 1：馬祖地區運往臺灣本島需申請活動物種類：犬、貓、偶蹄類(豬、牛、羊、鹿等)、禽
鳥類(雞、鴨、鵝、鸚鵡、鴿子等)、單蹄類(馬、驢等)，除犬貓外之需申請活動物皆需檢具
縣政府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註 2：馬祖地區運往臺灣本島需申請動物產品：生鮮、冷藏、冷凍偶蹄類(豬、牛、羊、鹿等)

或禽鳥類(雞、鴨、鵝、鸚鵡、鴿子、禽鳥蛋品等)動物產品。 

註 3：寵物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寵物登記時間距檢查日，應滿三十日。但首次狂犬病預防

注射時間距檢查日滿三十日者，不受寵物登記應滿日數之限制。 

註 4：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文件：所載之注射時間距檢查日，不得超過一年；首次注射者，
注射時間距檢查日應滿七日。 

註 5：寵物鳥類活動物須產自馬祖地區之來源場或經馬祖地區之來源場隔離飼養檢查二十一
日以上，無家禽流行性感冒臨床症狀。來源場前三個月內無發生 H5 或 H7 亞型家禽流行
性感冒、新城病及家禽披衣菌病，並經血清或相關檢體檢驗呈陰性反應。 

 

申請書填寫時如有問題請聯繫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基隆分署馬祖檢疫站 

電話：0836-22833，傳真號碼：0836-22960 


